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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代替 ＷＳ／Ｔ５０８—２０１６《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

技术规范》。与 ＷＳ／Ｔ５０８—２０１６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

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医用织物、感染性织物、分拣、织物周转库

房、卫生隔离式洗涤设备、完全隔离屏障的术语和定义（见

３．１、３．２、３．４、３．６、３．９、３．１０，２０１６年版３．１、３．２、３．６、３．８、

３．１１、３．１２），增加了洗涤消毒作业场所的术语和定义（见

３．５），删除了脏污织物、洗涤、洗衣房的术语和定义（见２０１６

年版３．３、３．５、３．７）；

———增加了医疗机构管理，删除了医院管理（见４．１．１，

２０１６年版４．１．１）；

———增加了洗涤消毒作业场所管理要求，删除了洗衣房

管理要求（见４．１．２，２０１６年版４．１．２）；

———更改了人员防护要求（见４．２，２０１６年版４．２）；

———增加了建筑布局与设施要求，删除了建筑布局要求

（见４．３，２０１６年版４．３）；

———增加了对污水处理设施及污水微生物监测要求（见

４．４．１、６．２．２．７）；

———增加了洗涤消毒设备中计量仪器校准及湿热消毒

关键参数质控的要求（见４．４．２、７．１．２．１）；

———增加了洗涤设备的选择装备要求（见４．４．４、４．４．５）；

———增加了数字化智能系统技术要求（见４．５、５．１．９、

５．３．４、５．４．６）；

———更改了脏污织物的表述方式（见５．１．１、５．１．７、６．１．１、

附录Ａ图Ａ．１、附录Ａ．２．３．２，２０１６年版５．１．１、５．１．５、６．１．１、

附录Ａ图Ａ．１、附录Ａ．２．３．２）；

———增加了医用织物分类收集的地点、包装原则（见

５．１．１、５．１．２）；

———更改了水溶性包装袋的要求（见５．１．４、５．１．６，２０１６

年版５．１．３、５．１．４）；

　　———更改了包装使用后医用织物的一次性专用塑料包

装袋的处理要求（见５．１．１０，２０１６年版５．１．７）；

———更改了社会化洗涤服务机构运送工具的要求（见

５．２．２，２０１６年版５．２．２）；

———增加了医用织物分拣操作要求（见５．３）；

———增加了清洁织物存放环境与存放时间要求（见５．４．３、

５．４．４）；

———增加了功能性织物洗涤消毒的原则（见６．１．１．２）；

———增加了医务人员的医用织物及枕芯、被芯（被褥）、

床垫的洗涤消毒原则（见６．１．１．３、６．１．１．７）；

———删除了需先消毒后洗涤情况中的“以及多重耐药菌

感染／定植患者使用后的感染性织物”（见２０１６年版６．１．２．６）；

———增加了消毒湿巾的使用（见６．２．１．１、６．２．２．１）；

———增加了自动化成批连续洗涤机组内舱及其传输通

道表面消毒的要求（见６．２．１．３）；

———增加了物体表面抽检重点及清洁区空气卫生学抽

检要求（见６．２．２．５）；

———增加了理化指标，删除了物理指标（见７．１．２，２０１６

年版７．１．２）；

———更改了细菌菌落总数的单位，增加了真菌菌落总数

的要求（见表１，２０１６年版表１）；

———更改了清洁织物卫生质量检测频次（见７．２．２、７．２．３，

２０１６年版７．２．２、７．２．３）；

———更改了资料管理与保存要求（见第８章，２０１６年版

第８章）；

———更改了医用织物洗涤消毒工作流程，增加了人员流

向（见附录Ａ．１，２０１６年版附录Ａ．１）；

———更改了感染性织物的预洗与消毒方法（见附录

Ａ．２．３．３，２０１６年版附录Ａ．２．３．３）；

———增加了去污渍可局部手洗的原则（见附录Ａ．２．５．２）；

———更改了漂洗的要求（见附录 Ａ．２．６，２０１６年版附录

Ａ．２．６）；

———更改了采样方法（见附录 Ｂ．２．１，２０１６年版附录

Ｂ．１．１）；

·５２５１·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５年１０月第２４卷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０Ｏｃｔ２０２５



　　———增加了真菌菌落总数的检测方法（见附录Ｂ．２．２．４）。

本标准由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医院感染控制标准

专业委员会负责技术审查和技术咨询，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医疗管理服务指导中心负责协调性和格式审查，由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负责业务管理、法规司负责统筹管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北京协和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山西白求恩医院、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梁建生、沈瑾、柴建军、熊莉娟、杨芸、

朱仁义、涂宣成、陈晓敏、黄浩、许慧琼。

本标准于２０１６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１次修订。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用织物洗涤消毒的基本要求，医用织物

分类收集、运送、分拣与储存操作要求，洗涤、消毒的原则与

方法，清洁织物卫生质量要求，资料管理与保存。

本标准适用于医疗机构和为医疗机构提供医用织物洗

涤服务的社会化洗涤服务机构。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

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

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５７４９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ＧＢ／Ｔ７５７３　纺织品水萃取液ｐＨ值的测定

ＧＢ／Ｔ７９１８．５　化妆品微生物标准检验方法金黄色葡

萄球菌

ＧＢ１５９７９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

ＧＢ１５９８２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ＧＢ１８４６６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９１９３　疫源地消毒总则

ＧＢ２７９５３　疫源地消毒剂通用要求

ＧＢ／Ｔ４２０６７　水溶性生物降解医用织物包装膜袋

ＷＳ／Ｔ３１１　医院隔离技术标准

ＷＳ／Ｔ３１３　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ＷＳ／Ｔ３６７　医疗机构消毒技术标准

ＷＳ／Ｔ３６８　医院空气净化管理标准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医用织物（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ｅｘｔｉｌｅ）

医疗机构内可重复使用的纺织品。

３．２　感染性织物（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ｔｅｘｔｉｌｅ）

医疗机构内被隔离的传染病、多重耐药菌感染／定植患

者使用或接触后，或者被患者体液（血液、组织液等）、分泌物

（不包括汗液）和排泄物等污染，具有潜在生物污染风险的医

用织物。

３．３　清洁织物（ｃｌｅａｎｔｅｘｔｉｌｅ）

经洗涤、消毒等处理后，外观洁净、干燥的医用织物。

３．４　分拣（ｓｏｒｔｉｎｇ）

在洗涤消毒作业场所污染区内，对使用后的非感染性织

物按使用对象、使用功能、洗涤消毒工艺和受污染程度等需

求进行清点分类的操作过程。

３．５　洗涤消毒作业场所（ｗａ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医疗机构或社会化洗涤服务机构内专门洗涤消毒医用

织物的场所。

３．６　织物周转库房（ｔｅｘｔｉｌｅｓ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医疗机构内设置的，与本机构规模、任务和发展规划相

适应的，洁污分开，用于接收使用后医用织物和发放清洁织

物的场所。

３．７　清洁区（ｃｌｅａｎａｒｅａ）

用于经洗涤消毒后医用织物的烘干与整理、储存／暂存、

发放的区域或场所。

３．８　污染区（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ａｒｅａ）

用于使用后医用织物的接收、暂存、分拣、洗涤、消毒的

区域或场所。

３．９　卫生隔离式洗涤设备（ｈｅａｌｔｈ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ｍｏｄ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利用隔离技术，将双门洗涤设备安装在污染区与清洁区

之间，使洗涤物由位于污染区一侧的舱门装入，洗涤完毕后

从位于清洁区一侧的舱门取出的专用洗涤设备。

３．１０　完全隔离屏障（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ｒｒｉｅｒ）

在医用织物洗涤消毒作业场所或暂存空间的污染区

（域）与清洁区（域）之间设置的全封闭式、实质性隔断，除开

设通道门供人员进出和物品由污到洁运送外，两区（域）之间

空气不能对流。

３．１１　部分隔离屏障（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ｒｒｉｅｒ）

在医用织物洗涤消毒作业场所清洁区内设置的半封闭

式隔断，高度与宽度适应操作需要，空间空气可以对流。

３．１２　水溶性包装袋（ｗａｔｅｒｓｏｌｕｂｌｅｂａｇ）

以高分子、多聚糖等为原材料，具有防透水和在特定温

度水中自行分裂、溶解特性，用于盛装感染性织物，具有两层

双密闭加强防护结构，并印有生物危害警告标志的一次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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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包装袋。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管理要求

４．１．１　医疗机构管理

４．１．１．１　应明确负责医用织物管理工作的职能部门，将医

用织物洗涤消毒工作纳入本机构质量管理，制定和完善相应

的规章制度并认真落实。

４．１．１．２　应定期对本机构以及为本机构提供服务的医用

织物洗涤消毒从业人员开展医院感染防控相关知识与技能

培训。

４．１．１．３　患者使用的医用织物应一人一用一洗涤、消毒；医

务人员使用的医用织物（如工作服、值班室床上用品等）应每

周洗涤、消毒不少于１次；病床隔帘、病房窗帘，枕芯、被芯

（被褥）、床垫应定期洗涤、消毒；有污染时及时洗涤、消毒。

保洁人员使用后织物的洗涤、消毒可参照医务人员的医用织

物执行。

４．１．１．４　宜选择易于洗涤消毒的枕芯、被芯（被褥）、床垫；

有条件的宜选择具有抗菌、防水、阻菌等功能性医用织物。

４．１．１．５　环境清洁使用的布巾、地巾应符合 ＷＳ／Ｔ３６７要求。

４．１．１．６　临床使用部门对被朊粒（朊病毒）、突发不明原因

的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其他传染病有明确规定的感染性织

物应有相应标识。

４．１．１．７　若选择社会化洗涤服务机构，应对其资质（包括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并符合商务、生态环境、卫生健康等有关部

门管理规定）、管理制度（含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进行审核，

对医用织物运送、洗涤、消毒、整理操作流程等进行现场考

察，开展风险评估、签订服务合同并明确双方的职责；医院感

染管理部门应参与风险评估过程。风险评估主要包括下列

内容：

ａ）识别可能存在的生物污染风险，如与感染性织物混

洗等；

ｂ）确立、评估与生物污染风险相关的关键控制点，如医

用织物分类收集、运送、洗涤（温度与时间）、消毒环节和相关

洗涤设备、人员、环境，以及清洁织物质量标准等；

ｃ）对生物污染风险识别和控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反馈，并提出可持续改进措施。

４．１．１．８　应与社会化洗涤服务机构建立医用织物交接与清

洁织物卫生质量验收制度，及时向其反馈质量验收、评价及使

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求落实改进措施，并进行追踪评价。

４．１．２　洗涤消毒作业场所管理

４．１．２．１　应建立医用织物洗涤消毒工作流程、分类收集、洗

涤消毒、卫生质量监测检查、清洁织物储存管理、安全操作、

设备／环境卫生保洁以及从业人员岗位职责、职业防护、健康

检查等制度。

４．１．２．２　应配备与本机构规模相匹配的从业人员，从业人

员需接受岗前培训，并熟练掌握洗涤消毒技能；了解洗涤和

烘干等相关设备、设施及消毒隔离与感染防控的基础知识、

常用消毒剂使用方法等。

４．１．２．３　应有质量管理负责人和专（兼）职质检员，负责开

展各工序的自检、抽检工作。

４．１．２．４　在重大传染病流行期间，处理感染性织物的污染

区工作人员应按照国家相应传染病防控规定设立专人专岗。

４．１．２．５　废弃的感染性织物及其相关物品的处置与管理应

符合《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

法》规定；废弃的没有明确生物污染风险的医用织物及其相

关物品可按生活垃圾处理。

４．２　人员防护要求

４．２．１　在污染区应遵循“标准预防”的原则，参照 ＷＳ／Ｔ３１１

要求穿戴工作服（包括衣裤）、帽、口罩、手套、防水围裙和专

用鞋或鞋套，并参照 ＷＳ／Ｔ３１３要求进行手卫生；根据实际

工作需要可选择穿戴隔离衣或防护服、防护面屏或护目镜；

污染区穿戴的个人防护用品应专用。

４．２．２　在清洁区应穿工作服、工作鞋，并保持手卫生；可根

据实际工作需要戴帽和手套。

４．２．３　在重大传染病流行期间，处理感染性织物时应按照

国家制定的相应传染病防控指南做好个人防护。

４．３　建筑布局与设施要求

４．３．１　洗涤消毒作业场所

４．３．１．１　应设有办公区域（包括办公室、卫生间等）和工作

区域。

４．３．１．２　工作区域应符合下列建筑布局与设施要求：

ａ）独立设置，医疗机构洗涤消毒作业场所与诊疗区域、

社会化洗涤服务机构与居民生活区的隔离卫生间距宜不小

于２０ｍ；周围环境卫生、整洁；

ｂ）不宜设在地下室；

ｃ）工作流程应由污到洁，不交叉、不逆行；

ｄ）应分别设有污染区和清洁区的人员专用通道；

ｅ）应分别设有接收与发放医用织物的专用通道；

ｆ）分别设有污染区和清洁区，两区之间应有完全隔离屏

障，清洁区内的各功能间（区）之间可设置部分隔离屏障；

ｇ）污染区应设医用织物接收与分拣间、洗涤消毒间、污

车清洗存放处（间）和更衣（缓冲）间等；清洁区可设烘干间，

熨烫、修补、折叠间，清点与打包间，储存与发放间、洁车清洗

存放处（间）及更衣（缓冲）间等；

ｈ）在污染区宜增设或预留感染性织物的专用接收通道

及其接收、洗涤消毒间；

ｉ）有条件的可在清洁区内设置质检室；

ｊ）各区域及功能用房标识明确，通风、采光良好，接收与

分拣、烘干与熨烫区域应加强机械通风；

ｋ）污染区及各更衣（缓冲）间设流动水洗手设施，应采用

非手触式水龙头开关；

ｌ）污染区宜安装空气消毒设施；

ｍ）清洁区的清洁织物储存区（间）应清洁干燥；

ｎ）室内地面、墙面和工作台面应坚固平整、不起尘，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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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装饰材料防水、耐腐蚀；

ｏ）排水设施完善；有防蝇、防鼠等有害生物防制设施。

４．３．１．３　同时开展医用织物与公共场所纺织品洗涤（消毒）

服务的机构，其工作区域、洗涤消毒设备及工具应分别独立

设置、分开使用。

４．３．２　织物周转库房

４．３．２．１　选择社会化洗涤服务机构的医疗机构应设置织物

周转库房；其他医疗机构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设置织物周转

库房。

４．３．２．２　应分别设有不交叉、相对独立的使用后医用织物

接收和清洁织物储存发放区域，两区域之间有完全隔离屏

障，各区及功能用房标识明确；两区域内应分别设洗手设施。

４．３．２．３　室内应通风、干燥、清洁；地面、墙面应平整；有防

尘、防蝇、防鼠等设施。

４．３．２．４　使用后医用织物接收区域应加强通风，可采用机

械通风，必要时安装空气消毒设施。

４．４　设备、用品及洗涤用水要求

４．４．１　医用织物洗涤、消毒、烘干、熨烫等用品与设备及污

水处理设施应满足工作需要。

４．４．２　洗涤和烘干设备应选用经相应检验检测机构检测合

格的专用设备并定期对计量仪器进行校准，专用洗涤设备应

有加热功能。

４．４．３　有感染性织物洗涤消毒需求的，应配备卫生隔离式

洗涤设备。

注：感染性织物使用水溶性包装袋收集的，可非必要使

用卫生隔离式洗涤设备。

４．４．４　有条件的宜选择具有消毒专用功能的洗涤设备、床

垫清洗设备及床单位消毒器。

４．４．５　洗涤剂及洗涤设备、消毒剂及消毒器械应符合国家

有关规定。

４．４．６　洗涤用水的卫生质量应符合ＧＢ５７４９要求。

４．５　数字化智能系统技术要求

４．５．１　医疗机构、社会化洗涤服务机构宜将医用织物纳入

机构智慧管理建设规划，采用数字化智能系统对医用织物进

行管理。

４．５．２　根据医疗机构管理需要可对医用织物设置唯一性标

识，可采用文字、图形、条形码或射频识别等方式，应不能影

响医用织物的清洗消毒及其使用功能。

４．５．３　数字化智能系统基本功能宜至少包括管理功能和质

量可追溯功能。

４．５．４　管理功能包括人员管理、物资管理、统计及质量控制

功能。人员管理至少包括人员身份信息及权限设置、人员培

训及考核等；物资管理至少包括医用织物收集、运送、分拣、

洗涤、整理、储存、发放等；统计至少包括成本核算、工作量统

计等；质量控制至少包括质量监测、预警、限制或干预及后续

相关处理流程等。

４．５．５　质量可追溯功能应记录医用织物洗涤消毒工作流程

各环节的关键参数及卫生质量检测结果，根据记录监测过程

和结果进行判断，提示预警或干预及后续相关处理流程。

５　医用织物分类收集、运送、分拣与储存操作要求

５．１　分类收集

５．１．１　应在医疗机构临床使用部门内对使用后的非感染性

织物和感染性织物进行分类收集，收集时应减少抖动。

５．１．２　使用后医用织物宜根据使用对象、使用用途不同进

行分别包装，并按下列原则实行处理：

ａ）清除织物中可能混入的个人防护用品（如帽、口罩、

手套）、医用锐器（如手术刀片、医用针头）、随身用品（如笔、

纸张、证件）等物品；

ｂ）清理出来的无价值物品，被感染性织物污染的应按医

疗废物处理，没有明确生物污染风险的可按生活垃圾处理；

ｃ）清理出来的证件等有价值物品可选择消毒处理后使

用，被感染性织物污染的其终末消毒方法与要求按照 ＧＢ

１９１９３执行；没有明确生物污染风险的参照 ＷＳ／Ｔ３６７执行。

５．１．３　感染性织物宜在患者床边收集。

５．１．４　感染性织物可使用符合ＧＢ／Ｔ４２０６７要求的专用水

溶性包装袋，封闭交接。

５．１．５　盛装感染性织物的收集袋（箱）宜为橘红色，有“感染

性织物”标识。

５．１．６　专用水溶性包装袋的实际装载量不应超过包装袋容

量的四分之三，并在洗涤、消毒前持续保持封闭状态。

５．１．７　使用后的非感染性织物可采用可重复使用的专用布

袋或包装箱（桶）收集，也可采用符合一定防渗和防撕裂强度

性能要求的一次性专用塑料包装袋盛装；其包装袋和包装箱

（桶）有文字或颜色标识。

５．１．８　盛装使用后医用织物的包装袋应扎带封口，包装箱

（桶）应加盖封闭。

５．１．９　有条件的可使用数字化智能系统设备进行分类收集。

５．１．１０　用于盛装使用后医用织物的专用布袋和包装箱

（桶）应一用一清洗消毒；医用织物周转库房或病区暂存场所

内使用的专用存放容器应每周清洗消毒不少于１次，若遇污

染应随时进行消毒处理；消毒方法参照 ＷＳ／Ｔ３６７执行。盛

装使用后的非感染性织物的一次性专用塑料包装袋可按生

活垃圾处理。

５．２　运送

５．２．１　医疗机构应配置运送使用后医用织物和清洁织物的

专用运输工具，消毒前不应交叉使用。

５．２．２　社会化洗涤服务机构应配置运送使用后医用织物和

清洁织物的专用车辆和／或容器，采取封闭方式运送，不应与

非医用织物混装混运。

５．２．３　感染性织物与使用后的非感染性织物的运输工具、

容器消毒前不应交叉使用。

５．２．４　感染性织物与使用后的非感染性织物在运送车辆厢

内宜分区域放置。

５．２．５　运送感染性织物的专用包装容器应有明显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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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６　专用运输工具、运送车辆和容器应一用一清洗消毒，

消毒方法参照 ＷＳ／Ｔ３６７执行。

５．３　分拣

５．３．１　感染性织物不宜分拣。

５．３．２　使用后的非感染性织物洗涤消毒前应在洗涤消毒作

业场所污染区指定区域内，根据使用对象、使用功能、洗涤消

毒工艺、受污染程度等情况进行分拣。

５．３．３　分拣前应重点检查各类织物内是否有金属等锐器。

５．３．４　有条件的可在分拣环节使用数字化智能系统设备进

行分类管理。

５．３．５　分拣时清理出来的没有明确生物污染风险的无价值

物品可按生活垃圾处理；有价值物品可选择消毒处理后使

用，消毒方法参照 ＷＳ／Ｔ３６７执行。

５．４　储存

５．４．１　使用后医用织物应暂存于使用后医用织物接收区

（间）的专用容器内，并有明显标识；暂存时间不应超过４８ｈ。

５．４．２　清洁织物应存放于清洁织物储存发放区（间）的专用

容器或柜架内，并有明显标识。

５．４．３　清洁织物存放柜架宜距地面高度≥２０ｃｍ，离墙≥

５ｃｍ，距天花板≥５０ｃｍ；清洁织物储存发放区（间）室内空气

相对湿度宜低于７０％。

５．４．４　清洁织物存放环境空气相对湿度达到本标准５．４．３

规定时，存放时间不宜超过３０ｄ；未达到规定时，存放时间宜

适当缩短。

５．４．５　清洁织物储存过程中，若发现有污渍、异味等感观问

题或超过推荐的存放时间应重新洗涤。

５．４．６　有条件的可在储存环节使用数字化智能系统设备进

行分类储存管理。

５．４．７　使用后医用织物每次移交后，应对其接收区（间）环境

表面、地面进行清洁，并根据工作需要进行物表、空气消毒。

５．４．８　清洁织物储存发放区（间）环境受到污染时应进行清

洁、消毒。

６　洗涤、消毒的原则与方法

６．１　医用织物洗涤、消毒的原则与方法

６．１．１　使用后的非感染性织物

６．１．１．１　应遵循先洗涤后消毒原则。

６．１．１．２　根据医用织物使用对象、使用功能、织物面料和污

渍性质、污染程度不同，应分机或分批洗涤、消毒；功能性医

用织物洗涤消毒方法应遵循产品使用说明书。

６．１．１．３　医务人员的医用织物宜专机洗涤、消毒，不宜与其

它医用织物混洗。

６．１．１．４　新生儿、婴儿的医用织物应专机洗涤、消毒，不应

与其它医用织物混洗，洗涤过程不应添加增白剂。

６．１．１．５　手术相关的医用织物（如洗手衣、手术衣、手术单

等）应单独洗涤、消毒。

６．１．１．６　布巾、地巾应单独清洗、消毒，清洗消毒方法参照

ＷＳ／Ｔ３６７执行，并干燥备用。

６．１．１．７　枕芯、被芯（被褥）、床垫宜使用具有干燥功能的清

洗专用设备单独洗涤、消毒；无肉眼可见污染的可使用床单

位消毒器进行消毒处理。

６．１．１．８　洗涤剂、漂白剂等的选用应遵守配伍原则，避免

发生拮抗作用，洗涤方法应按洗涤设备使用说明书和附录

Ａ执行。

６．１．１．９　若选择化学消毒的，消毒方法应按消毒剂使用说

明书和附录Ａ执行。

６．１．１．１０　首选热洗涤方法。选择热洗涤方法时可不作化

学消毒处理，热洗涤方法见附录Ａ。

６．１．２　感染性织物

６．１．２．１　洗涤消毒的原则应符合本标准６．１．１．１～６．１．１．９

要求。

６．１．２．２　不应手工洗涤，应按本标准４．４．３要求使用卫生

隔离式洗涤设备进行专机洗涤、消毒。

６．１．２．３　首选热洗涤方法，可采用洗涤与消毒同时进行的

程序。

６．１．２．４　采用水溶性包装袋盛装的感染性织物，应在封闭

状态下直接投入洗涤设备内。

６．１．２．５　对不耐热的感染性织物宜在预洗环节同时进行

消毒处理，或者先浸泡消毒再进行预洗，消毒方法见附录

Ａ．２．３．３。

６．１．２．６　被朊粒（朊病毒）、气性坏疽、突发不明原因的传染

病病原体污染或其他传染病有明确规定的，若需重复使用应

先消毒后洗涤。消毒方法见附录Ａ。

６．２　洗涤设备及环境的消毒与杀虫

６．２．１　洗涤设备的消毒

６．２．１．１　在没有采用水溶性包装袋盛装的状态下，感染性织

物投放洗涤设备后应立即选用有效消毒剂或消毒湿巾对其设

备舱门及附近区域表面进行擦拭消毒，消毒方法参照 ＷＳ／Ｔ

３６７执行；使用水溶性包装袋的可不对其进行消毒处理。

６．２．１．２　感染性织物若选择冷洗涤方式洗涤，工作完毕后，

应对其设备采取高温热洗涤方法进行消毒处理，将水温提高

到７５℃、时间≥３０ｍｉｎ或８０℃、时间≥１０ｍｉｎ或 Ａ０ 值≥

６００。

６．２．１．３　若选用自动化成批连续洗涤机组，其内舱及其传

输通道表面的消毒可按洗涤设备使用说明书执行。

６．２．２　环境的消毒与杀虫

６．２．２．１　每天工作结束后应对污染区的地面与台面采用有

效消毒剂进行拖洗／擦拭，也可对台面采用消毒湿巾进行擦

拭，消毒方法参照 ＷＳ／Ｔ３６７执行；清洁区的地面、台面应每

天保洁。

６．２．２．２　污染区室内若采用机械通风，换气次数宜达到

１０次／ｈ，最小新风量宜不小于２次／ｈ；必要时进行空气消

毒，消毒方法参照 ＷＳ／Ｔ３６８执行。

６．２．２．３　工作区域的物体表面和地面有明显体液（血液、组

织液等）、分泌物（不包括汗液）或排泄物等污染时，应及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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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湿材料去除可见的污染物，再清洁和消毒，消毒方法参照

ＷＳ／Ｔ３６７执行。

６．２．２．４　当工作环境受到明确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时，应选

用有效消毒剂对环境空气和物体表面进行终末消毒，消毒方

法与要求按照ＧＢ１９１９３执行。

６．２．２．５　应每半年对工作人员手、环境物体表面和空气

进行１次卫生学抽检，符合ＧＢ１５９８２Ⅲ类环境规定，其中

物体表面的抽检重点为洗涤设备入口、运送使用后医用织

物的工具、工作台面等，环境空气的抽检重点为清洁区的储

存区（间）。

６．２．２．６　当发现有疥疮患者使用过医用织物或医用织物上

有螨、虱、蚤等体外寄生虫时，除对医用织物采用煮沸或蒸汽

（１００℃，时间≥１５ｍｉｎ）等方法杀灭外，应对污染环境及时选

用安全有效环境友好型的卫生杀虫剂，如拟除虫菊酯、氨基

甲酸酯或有机磷类杀虫剂等，采取喷雾等方法进行杀虫，具

体方法应按产品使用说明书执行。

６．２．２．７　医疗机构洗涤消毒作业场所按照ＧＢ１８４６６规定

对污水开展相应微生物指标监测；社会化洗涤服务机构参照

ＧＢ１８４６６规定对污水开展相应微生物指标监测；污水排放

均应符合ＧＢ１８４６６要求。

７　清洁织物卫生质量要求

７．１　指标要求

７．１．１　感观指标

清洁织物外观整洁、干燥，无异味、异物、破损。

７．１．２　理化指标

７．１．２．１　针对医用织物主洗环节开展的湿热消毒温度和维

持时间的质控，应符合附录Ａ．２．４要求。

７．１．２．２　清洁织物表面的ｐＨ应达到６．５～７．５；测定方法

参见附录Ｂ．１。

７．１．３　微生物指标

清洁织物微生物指标应符合表１要求；检测方法参见附

录Ｂ．２。

表１　清洁织物微生物指标及要求

项目 指标

细菌菌落总数／（ＣＦＵ／１００ｃｍ２或ＣＦＵ／件） ≤２００

大肠菌群 不得检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 不得检出

真菌菌落总数／（ＣＦＵ／１００ｃｍ２或ＣＦＵ／件） ≤１００

７．２　检测要求

７．２．１　感观指标应每批次进行检查。

７．２．２　根据工作需要，应定期开展其主洗环节的温度与维

持时间的质控和清洁织物ｐＨ测定。

７．２．３　微生物指标的细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

球菌应每半年检测１次；梅雨季节或清洁织物存放环境空气

相对湿度高于７０％时应增加检测真菌；根据工作需要或怀疑

医院感染暴发与医用织物有关时，应进行目标微生物检测。

８　资料管理与保存

８．１　医用织物洗涤消毒作业场所的各项相关制度、服务合

同、卫生质量检测报告，以及所用消毒剂、消毒器械的有效证

明（复印件或电子版）等资料应建档备查，及时更新。

８．２　使用后医用织物和清洁织物收集、交接时，应有记录

单据，记录内容应包括医用织物的名称、数量、外观、洗涤消

毒方式、交接时间等信息，并有质检员和交接人员签字。从

事医用织物洗涤服务的社会化洗涤服务机构还应有单位名

称、交接人与联系方式并签字，供双方存查、追溯。日常质检

记录、交接记录等信息应具有可追溯性。

８．３　信息记录的载体可为电子文件或纸质文件，可追溯信

息保存期不少于１年。

附录犃

（规范性）

医用织物洗涤消毒工作流程及洗涤、消毒、烘干与整理过程要求

Ａ．１　工作流程

Ａ．１．１　物品流向

在对使用后医用织物实施收集、分拣、洗涤、消毒、整理、

储存时应由污到洁，顺行通过，不应逆行；洗涤消毒工作流程

见图Ａ．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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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织物洗涤消毒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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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洗 主洗

预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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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１　医用织物洗涤消毒工作流程

Ａ．１．２　人员流向

洗涤消毒作业场所的工作人员分别从污染区和清洁区

的人员专用通道进出污染区和清洁区；分别依序开展分拣、

洗涤、消毒，以及烘干与整理、储存工作。

Ａ．２　洗涤、消毒过程

Ａ．２．１　洗涤周期与消毒过程的选择

Ａ．２．１．１　洗涤周期包括预洗、主洗、漂洗、中和等四个步骤。

Ａ．２．１．２　使用后医用织物的消毒处理可在预洗或主洗中

的一个环节进行，不作重复处理。对需实施消毒处理的医用

织物宜选择在预洗环节完成。

Ａ．２．１．３　对耐热的感染性织物，应首选热洗涤消毒方法，

并根据需要设定适宜的温度和维持时间。

Ａ．２．１．４　在选择含氯（溴）消毒剂、二氧化氯消毒剂等化学

消毒剂进行消毒时，为尽量避免和减少对人和织物的损害，

应预先了解是否与洗涤剂有拮抗作用，并确定最大可接受水

平（即适宜的有效浓度）。

Ａ．２．２　装载程度

医用织物洗涤时的洗涤量不应超过洗涤设备最大装载量

的９０％，即每１００ｋｇ洗涤设备的洗涤量不超过９０ｋｇ织物。

Ａ．２．３　预洗

Ａ．２．３．１　预洗用水温度不宜超过４０℃；可根据冲洗污渍需

要加入适量的专用洗涤剂。

Ａ．２．３．２　使用后的非感染性织物的预洗：应采用中、高水

位方式，一般洗涤时间为３ｍｉｎ～８ｍｉｎ。

Ａ．２．３．３　感染性织物的预洗与消毒：

ａ）对不耐热感染性织物宜选择在预洗环节同时作消毒处

理（水温可控制４０℃～５０℃），或者先浸泡消毒再进行预洗。

ｂ）应根据感染性织物使用对象、使用功能、织物面料和

污渍性质、污染程度不同，对已知污染病原体的，按照 ＧＢ

１９１９３和ＧＢ２７９５３规定，在封闭状态下选择下列适宜消毒方

法进行处理：１）对被亲脂病毒、细菌繁殖体病原体污染的感染

性织物，可使用５００ｍｇ／Ｌ～１０００ｍｇ／Ｌ的含氯（溴）消毒剂或

２５０ｍｇ／Ｌ～５００ｍｇ／Ｌ的二氧化氯消毒剂或１０００ｍｇ／Ｌ～

２０００ｍｇ／Ｌ的复合季铵盐类消毒剂或相当剂量的其他消毒

剂，洗涤消毒应不少于３０ｍｉｎ；也可选用煮沸消毒（１００℃，时

间≥１５ｍｉｎ）和蒸汽消毒（１００℃，时间１５ｍｉｎ～３０ｍｉｎ）等湿热

消毒方法；２）对被真菌、分枝杆菌、亲水病毒、经血传播病原体

污染的感染性织物，可使用１０００ｍｇ／Ｌ～２０００ｍｇ／Ｌ的含氯

（溴）消毒剂或５００ｍｇ／Ｌ～１０００ｍｇ／Ｌ的二氧化氯消毒剂或

相当剂量的其他消毒剂，洗涤消毒应不少于３０ｍｉｎ；３）对被细

菌芽孢病原体污染的感染性织物，可使用２０００ｍｇ／Ｌ～

５０００ｍｇ／Ｌ的含氯（溴）消毒剂或１０００ｍｇ／Ｌ～２０００ｍｇ／Ｌ

的二氧化氯消毒剂或相当剂量的其他消毒剂，洗涤消毒应不

少于６０ｍｉｎ；４）对被朊粒（朊病毒）、气性坏疽、突发不明原因

的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感染性织物，应参照 ＷＳ／Ｔ３６７规定

的消毒方法进行处理；５）对有肉眼可见体液（血液、组织液

等）、分泌物（不包括汗液）和排泄物等污渍的感染性织物，应

加大消毒剂的使用剂量和／或延长消毒时间，在封闭状态下

进行洗涤消毒。

ｃ）对未知污染病原体的感染性织物消毒处理，可参照附

录Ａ．２．３．３ｂ）３）执行。

Ａ．２．４　主洗

主洗可分为热洗涤和冷洗涤两种洗涤方法。根据被洗

涤医用织物的污染情况可加入碱、清洁剂或乳化剂、消毒洗

涤原料。洗涤、消毒方法和程序应按下列要求选择进行：

ａ）热洗涤方法：应采用高温（７０℃～９０℃）、低水位方式。

·１３５１·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５年１０月第２４卷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０Ｏｃｔ２０２５



对耐热的医用织物首选热洗涤方法。消毒温度７５℃，时间

≥３０ｍｉｎ或消毒温度８０℃，时间≥１０ｍｉｎ或Ａ０ 值≥６００；洗

涤时间可在确保消毒时间基础上，根据医用织物污染程度的

需要而延长；

ｂ）冷洗涤方法：应采用中温（４０℃～６０℃）、低水位方式。

对不耐热的医用织物如受热易变形的特殊织物（化纤、羊毛

类织物），应选用水温≤６０℃的冷洗涤方法处理。若在该环

节选择对感染性织物实施消毒处理的，具体方法应按附录

Ａ．２．３．３执行。

Ａ．２．５　去污渍

Ａ．２．５．１　局部的污渍处理应遵循“先干后湿，先碱后酸”的

原则。

Ａ．２．５．２　圆珠笔油、墨水等特别的污染可局部手洗去渍。

Ａ．２．５．３　不能确定污渍种类时，其局部的污渍处理可采取

下列程序：

ａ）使用有机溶剂，如丙酮或酒精；

ｂ）使用洗涤剂；

ｃ）使用酸性溶液，如氟化氢钠、氟化氢氨；若为小块斑

渍，可使用氢氯酸溶液；

ｄ）使用还原剂或脱色剂的温溶液（＜４０℃），如连二亚硫

酸钠或亚硫酸氢钠；

ｅ）使用氧化剂，如次氯酸钠（液体漂白剂）或过氧化氢；

该洗涤程序应按顺序进行，每一步程序之间均应将被洗

涤的织物充分过水。

Ａ．２．６　漂洗

Ａ．２．６．１　通过用水稀释的方法进行，为主洗去污的补充

步骤。

Ａ．２．６．２　宜采用高水位方式，一般温度为６５℃～７０℃。

Ａ．２．６．３　每次漂洗时间不应低于３ｍｉｎ，漂洗次数应不少

于３次，并满足清洁织物相应的质量要求。

Ａ．２．７　中和

对最后一次漂洗时的水应进行中和；此过程应投放适量

的中和剂。中和方法：应采用中、低水位方式，一般温度为

４５℃～５５℃，时间为３ｍｉｎ～５ｍｉｎ；中和剂（包括中和酸剂、

柔软剂等）的投放量可根据洗涤织物在脱水出机后用精密

ｐＨ试纸测试水中的结果而定，ｐＨ 偏高则加量，偏低则减

量。中和后水中的ｐＨ应为５．８～６．５，以保证洗涤消毒后的

清洁织物符合本标准７．１．２．２规定。

Ａ．３　烘干与整理过程

Ａ．３．１　医用织物洗涤后可按织物种类选择进行熨烫或烘

干，烘干温度应不低于６０℃。

Ａ．３．２　洗涤后医用织物整理主要包括熨烫、修补、折叠、

清点打包过程，其过程应严防洗涤后医用织物的二次污染。

Ａ．３．３　为避免织物损伤和过度缩水，清洁织物若需熨烫，

熨烫设备的温度不宜超过１８０℃。

Ａ．３．４　烘干及其整理过程中应进行质量控制，如烘干前

应目测检查洗涤后的医用织物是否干净，发现有污渍时需重

新进行洗涤等。

Ａ．３．５　清洁织物应使用干燥、清洁、完好、无损的，有别

于使用后医用织物文字或颜色标识的包装袋或包装容器盛

装；可重复使用的包装袋或包装容器应在使用后按要求清洗

消毒。

附录犅

（资料性）

清洁织物采样及相关指标检测方法

Ｂ．１　清洁织物ｐＨ测定

Ｂ．１．１　采样方法

抽取有代表性的清洁织物２～３件（具体数量应满足测

试需要），供相关实验室作ｐＨ测定。

Ｂ．１．２　测定方法

参照ＧＢ／Ｔ７５７３进行。

Ｂ．２　清洁织物微生物指标检测

Ｂ．２．１　采样方法

Ｂ．２．１．１　清洁织物可在洗涤消毒等工序完成后于规定的储

存时间内采样，送检时间不应超过４ｈ；若样品保存于０℃～

４℃时，送检时间不应超过２４ｈ。

Ｂ．２．１．２　衣物等清洁织物表面的采样：随机抽取衣物等清

洁织物，将衣物等内侧面对折并使内侧面和外侧面同时暴

露，用５ｃｍ×５ｃｍ灭菌规格板放在其两面暴露部位的中央

或上下两部２５ｃｍ２ 的面积范围内，用１个浸湿无菌采样液

（０．０３ｍｏｌ／Ｌ磷酸盐缓冲液或生理盐水）的拭子（宜使用植绒

拭子）在规格板内横竖往返各涂擦５次，涂擦过程中同时转

动拭子，连续采样４个规格板面积（各采样点不应重复采

取），共采集１００ｃｍ２，用灭菌剪刀剪去或折断拭子上手接触

的部分，将拭子放入１０ｍＬ采样液管内送检。若采样过程中

拭子含采样液的量不足时，可每管采样液使用不超过４个浸

湿无菌采样液的拭子（未接触过样品）。根据检测指标确定

采样量。

Ｂ．２．１．３　布巾、地巾的采样：若不适用于附录Ｂ．２．１．２，可

通过无菌操作的方法剪取１ｃｍ×３ｃｍ检测样品，直接投入

５ｍＬ无菌生理盐水中。根据检测指标确定采样量。

Ｂ．２．１．４　清洁织物上可能存在消毒剂残留时，采样液应含

有相应的中和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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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２．１．５　每次抽取有代表性的清洁织物不少于６件。

Ｂ．２．２　检测方法

Ｂ．２．２．１　细菌菌落总数

Ｂ．２．２．１．１　检测方法：按照ＧＢ１５９８２进行。

Ｂ．２．２．１．２　检测步骤：按照ＧＢ１５９８２进行。

Ｂ．２．２．１．３　结果与报告：

犢１＝犖×犓 （Ｂ．１）

式中：犢１———清洁织物细菌菌落总数，ＣＦＵ／１００ｃｍ
２ 或

ＣＦＵ／件；

犖———平均每皿细菌菌落数，ＣＦＵ；

犓———稀释倍数。

Ｂ．２．２．２　大肠菌群

Ｂ．２．２．２．１　检测方法：按照ＧＢ１５９７９进行。

Ｂ．２．２．２．２　检测步骤：按照ＧＢ１５９７９进行。

Ｂ．２．２．２．３　结果与报告：按照ＧＢ１５９７９进行。

Ｂ．２．２．３　金黄色葡萄球菌

Ｂ．２．２．３．１　检测方法：参见ＧＢ／Ｔ７９１８．５进行。

Ｂ．２．２．３．２　检测步骤：取样液１０ｍＬ，加入９０ｍＬ的７．５％

氯化钠肉汤或１０％氯化钠胰酪胨大豆肉汤的无菌锥形瓶（瓶

内可预置适当数量的无菌玻璃珠）中，振荡混匀。于３６℃±

１℃培养２４ｈ。

Ｂ．２．２．３．３　结果与报告：参见ＧＢ／Ｔ７９１８．５进行。

Ｂ．２．２．４　真菌菌落总数

Ｂ．２．２．４．１　检测方法：参照ＧＢ１５９７９进行。

Ｂ．２．２．４．２　检测步骤：参照ＧＢ１５９７９进行。

Ｂ．２．２．４．３　结果与报告：

犢２＝犖×犓 （Ｂ．２）

式中：犢２———清洁织物真菌菌落总数，ＣＦＵ／１００ｃｍ
２ 或

ＣＦＵ／件；

犖———平均每皿真菌菌落数，ＣＦＵ；

犓———稀释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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